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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海洋调查规范》分为１１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第３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第４部分：海洋化学要素调查；

———第５部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第６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

———第７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第８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第９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第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第１１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其中第９部分、第１０部分和第１１部分对应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９９１是新增部分。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２７６３《海洋调查规范》的第３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３—１９９１《海洋调查规范　

海洋气象观测》。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第１部分和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第７部分配套使用。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３—１９９１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在“一般规定”中，增加自动观测仪器设备及其使用的基本要求和现场校准方法与质控要求（见

４．６、４．７、４．８）；

———增加了提交观测成果的规定（见４．９）；

———在风的观测中，改为采用自动观测的方法对风向、风速进行自动观测，（１９９１年版的２０；本版

的８．３）；　

———在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观测中，改为采用自动观测的方法（１９９１年版的２４．２；本版的９．３）；

———在气压观测中，改为采用自动观测的方法，对气压进行观测（１９９１年版的２８．２；本版的１０．３）；

———在降水量的观测中，改为采用自动观测的方法，对降水量进行观测（１９９１年版的３２．２．１；本版

的１１．３）；

———在高空气压温度湿度的探测中，增加了观测准确度的要求（１９９１年版的３４．１；本版１２．２）；

———在高空风的探测中，改为采用导航测风的探测方法进行，增加了观测准确度的要求（１９９１年版

的３８．１；本版１３．２、１３．３）；

———对观测记录表进行了修改（１９９１年版的附录Ｄ；本版的附录Ａ）；

———删除了１９９１年版的附录Ｅ。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归口。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负责起草，中国气象局、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炜阳、马舒庆、翁光明、宋萍萍、江崇波、王俊成、邱力。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３—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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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调查规范

第３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本部分规定了海洋气象观测的项目、技术指标、观测方法、记录整理和提交成果的

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海洋环境基本要素调查中的海洋气象观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４８４４　氦气

ＧＢ４８４５　氦气检验方法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７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７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本部分。

３．１

海面有效能见度　狊犲犪犾犲狏犲犾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狏犻狊犻犫犻犾犻狋狔

测站所能见到的海面二分之一以上视野范围内的最大水平距离。

［ＧＢ／Ｔ１４９１４—２００６，定义３．６］

３．２

海面最小能见度　犿犻狀犻犿狌犿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狏犻狊犻犫犻犾犻狋狔

测站四周各方向海面能见度不一致时所能看到的最小水平距离。

［ＧＢ／Ｔ１４９１４—２００６，定义３．６］

３．３

云量　犮犾狅狌犱犮狅狏犲狉

云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总云量是指天空被所有的云遮蔽的总成数；低云量是指天空被低云遮蔽

的成数。

３．４

云状　犮犾狅狌犱犳狅狉犿

云的外形。

３．５

云高　犮犾狅狌犱犺犲犻犵犺狋

自海面至云底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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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天气现象　狑犲犪狋犺犲狉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犪

大气中、海面及船体（或其他建筑物）上，产生的或出现的降水、水汽凝结物（云除外）、冻结物、干质

悬浮物和光、电的现象，也包括一些风的特征。

３．７

海平面气压　狊犲犪犾犲狏犲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作用在海平面单位面积上的大气压力。

３．８

降水量　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

从天空降落到海面上的液态或固态（经融化后）降水，未经蒸发、流失和扩散而在水平面积聚的

深度。

３．９

逆温层　犾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犾犪狔犲狉

温度随高度的增高而增高的气层。

３．１０

零度层　狕犲狉狅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犾犪狔犲狉

温度为０℃的气层。

３．１１

对流层顶　狋狉狅狆狅狆犪狌狊犲

对流层与平流层间的过渡层。对流层顶的高度和温度，随纬度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化，同时还与天气

系统的活动有关。

３．１２

量得风层　犿犲犪狊狌狉犲犱狑犻狀犱犾犪狔犲狉

与所测到的平均风相对应的高度范围。量得风层是根据气球的上升时间确定的，通常所测到的平

均风作为该层的中间高度（或中间时间）上的风。

４　一般规定

４．１　技术设计

４．１．１　技术设计的依据

进行海上气象观测前，应根据任务书或合同书的要求对气象观测进行技术设计。

４．１．２　技术设计的主要内容

技术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

ａ）　海区范围和测站布设；

ｂ）　观测方式、项目及时次；

ｃ）　对调查船和主要仪器设备的要求；

ｄ）　质量控制措施；

ｅ）　提交成果的形式和要求；

ｆ）　工作进度及完成时间。

４．２　观测方式、项目及时次

４．２．１　观测方式

海洋气象观测采用定时观测、定点连续观测、走航观测和高空气象探测。

４．２．２　观测时次及项目

４．２．２．１　海洋气象观测采用北京时间，以２０时为日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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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２　定时观测在每日０２、０８、１４、２０时进行观测。观测项目为：云、有效水平能见度、最小水平能见

度、天气现象、风、气压、海面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降水量。

４．２．２．３　调查船在到达站位后，应立即进行一次观测。观测项目为：云、海面水平能见度、天气现象、

风、气压、海面空气温度、相对湿度。

４．２．２．４　定点连续观测在每日２４个整点进行。其中，０２、０８、１４、２０时的观测项目与４．２．２．２相同；

０５、１１、１７、２３时的观测项目与４．２．２．３相同；其他时次的观测项目为：气压、海面空气温度、相对湿度

和风。

４．２．２．５　走航观测采用自动观测的方法连续进行。每１ｍｉｎ记录一次。观测项目为：气压、海面空气

温度、相对湿度、风和降水量。

４．２．２．６　高空气象探测在每日的０８、２０时进行，探测项目为气压、温度、湿度、风向、风速。

４．３　观测程序

４．３．１　海面气象观测

每次定时观测应在观测前３０ｍｉｎ巡视仪器。在正点前２０ｍｉｎ按下列顺序依次观测海面水平能见

度、云、天气现象、海面气温和相对湿度、海面风、气压、降水量等。气压观测应尽量接近正点。

４．３．２　高空气象探测

每次探测均应在预定放球时间前１ｈ按下列顺序工作：

ａ）　将基点检查合格，准备施放的和备份的探空仪置于百叶箱中；

ｂ）　施放前３０ｍｉｎ进行基值测定并进行初算；

ｃ）　充灌气球；

ｄ）　检查接收设备、发射机和电池；

ｅ）　装配探空仪和试听信号；

ｆ）　正点施放并接收信号。

４．４　观测场地及使用仪器的基本要求

海面气象（除气压外）观测场地应选择在调查船的高层甲板，在观测点能看到整个天空和海天交界

线。高空气象探测场地应设在空旷处，其上方不得有妨碍施放气球的电线、绳索和建筑物。

４．５　仪器设备的配备

气象观测仪器设备的配备按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６　自动观测仪器设备的基本要求

４．６．１　自动观测仪器设备应性能可靠、测量准确、设计简单、操作维护方便、结构坚固。

４．６．２　自动观测仪器设备应具有系统设置、数据记录、数据转换、数据通讯单元和供电功能；能设置每

个传感器的最新标定文件；能对气压、空气温度、相对湿度、风向、风速、降水量等观测要素进行连续自动

观测、显示、打印并可以将数据存入存储器；能将传感器所获得的原始数据转换成工程数据并直接传输

到计算机上；具有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剔除明显误差的功能。

４．６．３　自动观测仪器设备测量准确度，要满足各要素测量技术指标。

４．６．４　仪器工作电源一般采用２２０Ｖ交流电并配有ＵＰＳ供电。

４．７　观测资料的存储

观测资料载体为纸质或计算机存储器。

观测资料，特别是自动记录资料要定期转录到非易失性存储器（如光盘）上。在未转录到非易失性

存储器上之前，应备份两份。

４．８　观测质量控制

４．８．１　观测人员应于每日０７、１９时校核观测用钟表和仪器设备时钟，观测用钟表２４ｈ内误差不得大

于１０ｓ。

４．８．２　各项观测数据使用纸张记录表的，应使用硬度适中的黑色铅笔记录在观测记录表上（参见

３

犌犅／犜１２７６３．３—２００７



表Ａ．１），书写的字迹应工整清楚，不得涂擦和字上改字。若记录有误，改正时将原记录数据划一横线，

并在其右上方写上正确数据。

４．８．３　海面自动观测仪器应在每个航次前、后，用足够准确的标准仪器或基值测定仪器进行现场比对，

高空探测仪应在每次施放前进行比对。比对数据应记录在观测记录表相应栏内。在用仪器必须在检定

有效期内。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仪器，应及时检修或更换。

４．９　观测资料处理和成果提交

４．９．１　在计算机中，利用储存的数据，按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７的要求，进行数据的进一步处理，生成数据

文件。

４．９．２　按４．１．２条的要求，将观测记录表装订成册与生成的数据文件一并提交。

４．９．３　提交调查报告和航次报告。调查报告按１２７６３．１的要求；航次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ａ）　概述；

ｂ）　调查的位置、时间、获取的数据量；

ｃ）　观测工作设计的依据和技术文件；

ｄ）　观测工作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及工作情况；

ｅ）　观测工作的质量控制措施。

５　海面有效能见度的观测

５．１　观测要素

海面有效能见度的观测项目为海面有效能见度和海南最小能见度。

５．２　技术指标

海面有效能见度以千米（ｋｍ）为单位，分辨率为０．１ｋｍ，准确度为±２０％。

５．３　观测和记录方法

５．３．１　海面有效能见度采用目测方法进行。观测时，应站在船上较高处，视野开阔的地方。

５．３．２　夜间观测时，应站在不受灯光影响处，并停留至少５ｍｉｎ，待眼睛适应后再进行观测。

５．３．３　海面有效能见度记录到０．１ｋｍ；不足０．１ｋｍ时，记０．０。

５．３．４　海面有效能见度的观测可参照表１，按经验判定。

表１　海面有效能见度参照表 单位为千米

海天交界线清晰程度
海面有效能见度

眼高出海面≤７ｍ时 眼高出海面＞７ｍ时

十分清楚

清楚

勉强可以看清

隐约可辨

完全看不清

＞５０．０

２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４．０～１０．０

＜４．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３．５　当海面水平能见度小于１０．０ｋｍ时，应伴有雾、降水、浮尘等天气现象，两者不应发生矛盾。

６　云的观测

６．１　观测要素

云的观测要素为：总云量、低云量、云状、低云高。

６．２　技术指标

６．２．１　云量以成（１／１０）为单位，分辨率为１成，准确度为±１成。

６．２．２　最低云高以米（ｍ）为单位，分辨率为１ｍ，准确度为±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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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观测和记录方法

６．３．１　云量的观测和记录

将天空分作１０等份，目测云占天空的成数，记录到成。

全天无云或云量＜０．５成，云量记为０；天空完全被云所遮蔽，云量记为１０；天空基本为云所遮蔽，

但有云隙，云量记为１０－。

６．３．２　低云高的观测和记录

参照表２，按所见低云的最低高度进行记录，记录到１ｍ。

６．３．３　云状的观测和记录

云状按高、中、低三族十属二十九类进行观测。根据云的外形特征、结构、色泽（参见附录Ｂ）及高度

和各种常见的天气现象以及云的发展演变过程判别云状，分辩至类（见表２），按云量的多少，依次记录

其简写字母。

无云时，云状栏空白；无法判断云状时，云状栏记“—”。

６．３．４　几种特殊情况的云量、云状的观测

因雾使云量、云状不明时，总云量、低云量均记１０，云状记“≡”；透过雾能判断天顶的云状时，总云

量、低云量均记１０，云状记“≡”和可见云状。

因霾或浮尘使天空的云量、云状全部或部分不明时，总云量、低云量均记“—”，云状记该现象符号和

可见云状。

表２　云状分类表

云族
云　　属 云　　类

学　　名 简　　写 学　　名 简　　写
常见云底高度范围／ｍ

低云

积云 Ｃｕ

淡积云

浓积云

碎积云

Ｃｕｈｕｍ

Ｃｕｃｏｎｇ

Ｆｃ

４００～２０００

积雨云 Ｃｂ
秃积雨云

鬃积雨云

Ｃｂｃａｌｖ

Ｃｂｃａｐ
４００～２０００

层积云 Ｓｃ

透光层积云

蔽光层积云

积云性层积云

堡状层积云

荚状层积云

Ｓｃｔｒａ

Ｓｃｏｐ

Ｓｃｃｕｇ

Ｓｃｃａｓｔ

Ｓｃｌｅｎｔ

４００～２５００

层云 Ｓｔ
层云

碎层云

Ｓｔ

Ｆｓ
５０～８００

雨层云 Ｎｓ
雨层云

碎雨云

Ｎｓ

Ｆｎ
４００～２０００

中云

高层云 Ａｓ
透光高层云

蔽光高层云

Ａｓｔｒａ

Ａｓｏｐ
２５００～４５００

高积云 Ａｃ

透光高积云

蔽光高积云

荚状高积云

积云性高积云

絮状高积云

堡状高积云

Ａｃｔｒａ

Ａｃｏｐ

Ａｃｌｅｎｔ

Ａｃｃｕｇ

Ａｃｆｌｏ

Ａｃｃａｓｔ

２５００～４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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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云族
云　　属 云　　类

学　　名 简　　写 学　　名 简　　写
常见云底高度范围／ｍ

高云

卷云 Ｃｉ

毛卷云

密卷云

伪卷云

钩卷云

Ｃｉｆｉｌ

Ｃｉｄｅｎｓ

Ｃｉｎｏｔ

Ｃｉｕｎｃ

４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卷层云 Ｃｓ
毛卷层云

薄幕卷层云

Ｃｓｆｉｌ

Ｃｓｎｅｂｕ
４５００～８０００

卷积云 Ｃｃ 卷积云 Ｃｃ ４５００～８０００

７　天气现象的观测

７．１　观测要素

观测表３中列出的各类天气现象。

表３　天气现象种类及对应符号表

天气现象 符　　号

雨

阵雨

毛毛雨

雪

阵雪

雨夹雪

阵性雨夹雪

天气现象 符　　号

霰

米雪

冰粒

冰雹

冰针

雾

轻雾

天气现象 符　　号

雨凇

雾凇

吹雪

雪暴

龙卷

积雪

结冰

天气现象 符　　号

浮尘

霾

雷暴

闪电

极光

大风

飑

７．２　观测和记录方法

７．２．１　在定时观测中，只观测和记录观测时出现的天气现象。

７．２．２　在定点连续观测中，下列天气现象应观测和记录开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时、分）：雨、阵雨、毛毛

雨、雪、阵雪、雨夹雪、阵性雨夹雪、霰、米雪、冰粒、冰雹、雾、雨凇、雾凇、吹雪、雪暴、龙卷、雷暴、极光、大

风。飑只观测和记录开始时间。

７．２．３　根据各天气现象的特征（参见附录Ｃ），判定视区内出现的各种天气现象，用表３中的符号记入

记录表的天气现象栏。

７．２．４　在定点连续观测中，两次观测之间出现的天气现象按出现的顺序记入前一次观测的记录表。需

要观测和记录起止时间的天气现象，按下述规定记录：

ａ）　先记符号，后记起止时间。在几次定时观测中连续出现的天气现象，各定时记录表中应连续

记录；

　　示例：０７时１５分至１１时２０分有雾，在０５时的记录表中记≡０７１５———，在０８时的记录表中记≡０８００———，在１１

时的记录表中记≡１１００———１１２０；

ｂ）　出现时间不足一分钟即终止时，只记开始时间；

ｃ）　大风的起止时间，凡两段出现的时间间歇在１５ｍｉｎ或以内时，应作为一次记载。

７．２．５　在视区内出现的天气现象但在测站未出现，也应观测和记录，同时应在纪要栏注明。

７．２．６　当天气现象造成灾害时，应于纪要栏内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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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７　凡与海面有效能见度有关的天气现象，均应与海面有效能见度相配合。

８　海面风的观测

８．１　观测要素

观测海面上１０ｍｉｎ的平均风速及相应风向。在定点连续观测中，还应观测日最大风速、相应风向

及出现时间；日极大瞬时风速、相应风向及出现时间。

８．２　技术指标

８．２．１　风速以米／秒（ｍ／ｓ）为单位，分辨率为０．１ｍ／ｓ；当风速不大于５．０ｍ／ｓ时，准确度为±０．５ｍ／ｓ；

当风速大于５．０ｍ／ｓ时，准确度为±５％。

８．２．２　风向以度（°）为单位，分辨率为１°，正北为０°，顺时针计量，测量的准确度规定为两级：一级为

±５°，二级为±１０°。

８．３　观测和记录方法

８．３．１　传感器的安装

风的传感器应安装于船舶大桅顶部，四周无障碍，不挡风的地方；传感器与桅杆之间的距离至少应

有桅杆直径的１０倍；风向传感器的０°应与船艏方向一致。

８．３．２　风速和相应风向的换算

观测到的合成风速、风向，要根据船只的航速、航向和船艏方向换算成风速和相应风向。

８．３．３　风速、风向的观测方法

每３ｓ采集一次，将合成风速和风向换算成风速和风向作为瞬时风速和相应风向；连续采样

１０ｍｉｎ，计算风程和相应风向的平均值，作为该１０ｍｉｎ结束时刻的平均风速和相应风向；记录每１ｍｉｎ

的前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和相应风向，将整点前１０ｍｉｎ的平均风速和相应风向，作为该整点的风速、相应

风向值。

８．３．４　极值的选取

从每日观测的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和相应风向中，选出日最大风速、相应风向及出现时间；从每日观测

的瞬时风速和相应风向中，选出日极大风速、相应风向及出现时间。

８．３．５　风速的记录

风速记录到０．１ｍ／ｓ，静风时，风速记０．０。

８．３．６　风向的记录

风向记录取整数，静风时，风向记Ｃ。

８．３．７　风速的目测

在风速测量仪器（含备用仪器）故障时，风速的目测，可根据海面征状（参见附录Ｄ表Ｄ．１），估计风

力的等级，以该风级中的中数值记录在记录表的风速栏内。

８．３．８　风向的目测

在风速、风向测量仪器（含备用仪器）故障时，风向的目测可采用观测开阔的海面上风浪的来向作为

风向，记录在记录表的风向栏内。

９　海面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观测

９．１　观测要素

观测海面上１ｍｉｎ的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在定点连续观测中，还应观测日最高、最低温度和最小

相对湿度。

９．２　技术指标

９．２．１　空气温度以摄氏度（℃）为单位，分辨率为０．１℃，测量的准确度规定为两级：一级为±０．２℃；二

级为±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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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２　相对湿度以百分率（％）表示，分辨率为１％，当相对湿度大于８０％时，准确度为±８％；当相对湿

度小于等于８０％时，准确度为±４％。

９．３　观测和记录方法

９．３．１　传感器的安装

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传感器应安装在百叶箱或防辐射罩内，尽量避免周围热源和辐射的影响。

９．３．２　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观测方法

每３ｓ采样一次，连续采样１ｍｉｎ，经误差处理后，计算样本数据的平均值；用整点前１ｍｉｎ的平均

值，作为该整点的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值。

９．３．３　极值的选取

从每日观测的１ｍｉｎ空气温度值中，选出日最高和最低温度；从每日观测的１ｍｉｎ相对湿度值中，

选出最小相对湿度。

９．３．４　空气温度的记录

空气温度记录到０．１℃，缺测记“”。

９．３．５　相对湿度的记录

相对湿度记录到整数，缺测记“”。

１０　气压的观测

１０．１　观测要素

观测海面上１ｍｉｎ的海平面气压；在定点连续观测中，还应观测日最高和最低海平面气压。

１０．２　技术指标

海平面气压以百帕（ｈＰａ）为单位，分辨率为０．１ｈＰａ，测量的准确度规定为三级：一级为±０．１ｈＰａ，

二级为±０．５ｈＰａ，三级为±１ｈＰａ。

１０．３　观测和记录方法

１０．３．１　传感器的安装

气压传感器应安置在温度少变、没有热源、不直接通风处。

１０．３．２　海平面气压的观测方法

每３ｓ采样一次，连续采样１ｍｉｎ，经误差处理后，计算样本数据的平均值并经高度订正（订正值为

船舶平均吃水线到气压传感器的高度乘以０．１３）成海平面气压值；用整点前１ｍｉｎ的平均值，作为该整

点的海平面气压值。

１０．３．３　极值的选取

从每日观测的１ｍｉｎ海平面气压值中，选出日最高和最低海平面气压值。

１０．３．４　海平面气压的记录

海平面气压观测记录到０．１ｈＰａ；缺测记“”。

１１　降水量的观测

１１．１　观测要素

观测海面上１ｍｉｎ和定时观测前６ｈ的降水量。在定点连续观测中，还应计算日降水量累计值。

１１．２　技术指标

降水量以毫米（ｍｍ）为单位，分辨率为０．１ｍｍ，当降水量小于等于１０．０ｍｍ 时，准确度为

±０．４ｍｍ；当降水量大于１０．０ｍｍ时，准确度为±４％。

１１．３　观测和记录方法

１１．３．１　传感器的安装

降水量传感器应安装在船上开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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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２　降水量的观测方法

连续观测，每１ｍｉｎ记录一次，计算降水量值；用定时前６ｈ的累计降水量，作为该定时的降水量累

计值。每日４次定时降水量之和，为日降水量累计值。

１１．３．３　降水量的记录

１１．３．３．１　降水量观测记录到０．１ｍｍ。无降水时，降水栏空白；降水量不足０．０５ｍｍ时，记“０．０”；缺

测记“”。

１１．３．３．２　当出现纯雾、露、霜、雾凇、吹雪时，不观测降水量。如有降水量，仍按无降水记录。

１１．３．３．３　当降水量缺测时，应在记录表纪要栏注明原因和降水情况，如小雨、中雨、大雨。

１２　高空气压温度湿度的探测

１２．１　探测要素

探测高空的气压、温度和湿度。

１２．２　技术指标

１２．２．１　气压以百帕（ｈＰａ）为单位，分辨率为０．１ｈＰａ；海面至５００ｈＰａ，准确度为±２ｈＰａ；５００ｈＰａ以

上，准确度为±１ｈＰａ。

１２．２．２　温度以摄氏度（℃）为单位，分辨率为０．０１℃；海面至１００ｈＰａ，准确度为±０．５℃；１００ｈＰａ以

上，准确度为±１．０℃。

１２．２．３　相对湿度以百分率（％）表示，分辨率为１％；海面至对流层顶，准确度为±５％；对流层顶以上，

准确度为±１０％。

１２．２．４　露点以摄氏度（℃ ）为单位，分辨率为０．１℃。

１２．２．５　温度露点差以摄氏度（℃）为单位，分辨率为０．１℃。

１２．２．６　海拔高度以米（ｍ）为单位，分辨率为１ｍ。

１２．２．７　至少每２ｓ采样一次。

１２．３　探测方法

１２．３．１　气球、氦气及升速

１２．３．１．１　气球

探空气球应采用３００ｇ或７５０ｇ气球。在施放前０．５ｈ～１ｈ开始充灌气球，充气速度不宜过快，通

常在２０ｍｉｎ左右。

１２．３．１．２　氦气

充灌气球应使用氦气，禁止使用氢气。氦气质量应符合ＧＢ４８４４和ＧＢ４８４５的规定。

１２．３．１．３　升速和净举力

１２．３．１．３．１　气球升速应控制在４００ｍ／ｍｉｎ左右，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应具有不同的净举力。

１２．３．１．３．２　净举力按式（１）计算：

犉＝犠１＋犠２－犠０ …………………………… （１）

　　式中：

犉———净举力，单位为克（ｇ）；

犠０———探空仪和附加物重，单位为克（ｇ）；

犠１———充气嘴重，单位为克（ｇ）；

犠２———砝码重，单位为克（ｇ）。

１２．３．１．３．３　用７５０ｇ气球，净举力通常为１５００ｇ，在云厚和雨雪天气，应增加８００ｇ～１０００ｇ净举力。

１２．３．１．３．４　根据气球升速和最近１ｈ的海面气温、气压值，从《高空气象观测常用表》中查取标准密度

升速值，然后根据标准密度升速值和探空仪及附加物重量查取净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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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２　探空仪的准备

１２．３．２．１　探空仪检验

探空仪的配套检验、外观检验、机械检验和检定证的核对应在陆地上进行，不符合规定的仪器，不应

带上调查船。

１２．３．２．２　基值测定

在施放前０．５ｈ将探空仪放在基测箱内进行基值测定：

ａ）　从基值测定仪器中，读取气压、温度和相对湿度值，对探空仪进行基值测定；

ｂ）　基值测定时的现场气压，是指探空仪所在高度的气压。若气压传感器与探空仪不在同一高

度，必须订正到探空仪所在高度；

ｃ）　基值测定的合格标准由仪器技术文件中给出 。

１２．３．２．３　探空仪装配

１２．３．２．３．１　探空仪基值测定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然后检查工作电压、电流和信号。

１２．３．２．３．２　气球与探空仪间距离通常为３０ｍ。

１２．３．３　探空仪施放及信号接收

１２．３．３．１　探空仪施放

探空仪和地面设备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按下述要求施放：

ａ）　施放的正点时间为０７时１５分和１９时１５分，禁止提前施放。当遇恶劣天气时适当推迟，但最

多只能推迟１ｈ；

ｂ）　施放瞬间，人工给计算机输入启动信息，或由计算机自动判别探空仪开始升空，开始记录，并

记录船位；

ｃ）　在施放前５ｍｉｎ观测海面气象要素：气温、气压（以基值测定为准）、湿度、风向、风速、云状、云

量及天气现象。

１２．３．３．２　信号接收

１２．３．３．２．１　信号接收应自始至终进行。如信号消失，应继续寻找接收７ｍｉｎ，无信号时方可终止。

１２．３．３．２．２　记录终止时间和终止原因。

１２．３．４　重放探空仪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重放探空仪：

ａ）　记录未达到５００ｈＰａ；

ｂ）　在５００ｈＰａ以下，温度和湿度记录连续漏收或可疑时段超过５ｍｉｎ。

１２．４　资料整理方法

１２．４．１　规定等压面

规定等压面（ｈＰａ）：１０００、９２５、８５０、７００、６００、５００、４００、３００、２５０、２０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０、５０、４０、３０、２０、１５、

１０、７、５。

１２．４．２　规定特性层

规定特性层为海面层、等温层、逆温层、温度突变层、湿度突变层、零度层、对流层顶、终止层、温度失

测层和湿度失测层。

１２．４．３　各规定等压面要素值的计算

１２．４．３．１　读取各规定等压面的温度值和湿度值。

１２．４．３．２　当太阳高度角大于－３°应对所测到的温度值进行辐射订正。

１２．４．３．３　根据各规定等压面的温度值（经辐射订正后）和相对湿度值计算露点温度。当温度低于

－５９℃时，不再计算露点温度。

１２．４．４　各规定等压面海拔高度的计算

１２．４．４．１　通常采用等面积法求出规定相邻等压面间的平均温度和平均湿度。平均湿度只计算到

４００ｈＰａ，４００ｈＰａ以上省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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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４．２　计算两相邻规定等压面间的厚度，在４００ｈＰａ以下时，应进行虚温订正。

１２．４．４．３　将本测站的海拔高度（以基测点为准，对同一艘调查船为常数）与各规定等压面间的厚度依

次累加，即得各规定等压面的海拔高度。

１２．４．５　选择特性层

１２．４．５．１　海面层，以基测点为准。

１２．４．５．２　等温层和逆温层，在第一对流层顶以下，选取大于１ｍｉｎ的等温层和大于１℃的逆温层的开

始点和终止点。

１２．４．５．３　温度突变层，选取两层间的温度分布与用直线连接比较超过１℃（第一对流层顶以下）或超

过２℃（第一对流层顶以上）的差值最大的气层。

１２．４．５．４　湿度突变层，选取两层间的湿度分布与用直线连接比较超过１５％ 的差值最大的气层。

１２．４．５．５　零度层，只选一个。当出现几个零度层时，只选高度最低的一个；当海面气温低于０℃时，不

再选取零度层。

１２．４．５．６　对流层顶一般出现在５００ｈＰａ以上。对流层顶出现数个时，最多只选两个，且选其高度最低

者。其高度在１５０ｈＰａ以下者，定为第一对流层顶；其高度在１５０ｈＰａ或以上者，不论是否出现第一对

流层顶，均定为第二对流层顶。选择对流层顶的具体条件是：

ａ）　第一对流层顶。温度垂直递减率开始小于等于２．０℃／ｋｍ的气层的最低高度，且由此高度向

上２ｋｍ及其以内的任何高度与该高度间的温度垂直递减率均小于２．０℃／ｋｍ，则该最低高度

选为第一对流层顶；

ｂ）　第二对流层顶。在第一对流层顶以上，由某高度起向上１ｋｍ及其以内的任何高度与该高度

间的温度垂直递减率均大于３．０℃／ｋｍ，在此高度以上出现的符合第一对流层顶条件的气层，

即选为第二对流层顶。

１２．４．５．７　终止层，选取高空探测的最高的一层。

１２．４．５．８　温度失测层，在失测层的开始点、终止点、中间点（任选）各选一层。

１２．４．６　特殊情况的处理

如有漏收信号或可疑记录时，按表４的规定处理。当漏收或可疑记录正处于５００ｈＰａ层上下时，按

５００ｈＰａ以下规定处理。

表４　漏收信号或可疑记录处理表

要素
５００ｈＰａ以下 ５００ｈＰａ以上

漏收、可疑时间／ｍｉｎ 规　　　定 漏收、可疑时间／ｍｉｎ 规　　　定

气压
Δ狋≤５ 记录照常处理 Δ狋≤７ 记录照常处理

Δ狋＞５ 重放探空仪 Δ狋＞７ 以后记录不再整理

温度

Δ狋≤２ 记录照常处理 Δ狋≤３ 记录照常处理

２＜Δ狋≤５
供计算厚度用，记录作失 测

处理
３＜Δ狋≤７

供计算厚度用；记录作失 测

处理

Δ狋＞５ 重放探空仪 Δ狋＞７ 以后记录不再处理

湿度

Δ狋≤２ 记录照常处理 Δ狋≤３ 记录照常处理

２＜Δ狋≤５
供计算厚度用；记录作失 测

处理
３＜Δ狋≤７

供计算厚度用；记录作失 测

处理

Δ狋＞５

重放探空仪（温度低于０℃或相

对湿度小于２０％时，可不重放，

供计 算 厚 度 用；记 录 作 失 测

处理）　

Δ狋＞７

湿度记录以后不再处理；压、温

记录照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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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高空风的探测

１３．１　探测要素

探测高空的风向、风速。

１３．２　技术指标

１３．２．１　风向以度（°）为单位，分辨率为１°；在海面至１００ｈＰａ，当风速≤１０ｍ／ｓ时，准确度为±５°；风速

＞１０ｍ／ｓ时，准确度为±２．５°；在１００ｈＰａ以上，准确度为±５°。

１３．２．２　风速以米／秒（ｍ／ｓ）为单位，分辨率为１ｍ／ｓ；在海面至１００ｈＰａ时，准确度为±１ｍ／ｓ；在

１００ｈＰａ以上，准确度为±２ｍ／ｓ。

１３．２．３　至少每２ｓ采样一次。

１３．３　探测方法

１３．３．１　主要仪器设备

主要仪器设备为无线电经纬仪、导航测风系统及满足本规范要求的其他仪器设备。

１３．３．２　探测规定

在调查船上通常在施放探空气球的同时探测高空风，探测规定除１２．３．３条外，放球后至少１ｍｉｎ

获取一组风向、风速值。

１３．３．３　重测规定

记录未达到３ｋｍ即终止时，应重测。

１３．４　资料整理方法

１３．４．１　规定高度

探空仪海拔高度（ｋｍ）：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５．５、６．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１０．５、１２．０、１４．０

……以后每２ｋｍ为一层。

１３．４．２　规定等压面

规定等压面同１２．４．１条。

１３．４．３　风向风速的计算

１３．４．３．１　在放球后，连续采样１ｍｉｎ，计算一次风向风速，为量得风层的平均风向风速。

１３．４．３．２　计算规定高度的风向、风速。

１３．４．３．３　计算规定等压面的风向、风速。

１３．４．３．４　计算对流层顶的风向、风速。

１３．４．３．５　选择最大风层。在５００ｈＰａ（或５５００ｍ）以上，从某高度至另一高度出现风速均大于３０ｍ／ｓ

的“大风区”时，则将在该“大风区”中其风速最大的层次选为最大风层。在该“大风区”中，同一最大风速

有两层或以上时，则选取高度最低的一层作为最大风层。

在第一个“大风区”以上又出现符合上述条件的第二个“大风区”，且第二个“大风区”中的最大风速

与第一个“大风区”之后出现的最小风速之差大于等于１０ｍ／ｓ时，则第二个“大风区”中的风速最大的层

次也选为最大风层。余者类推。

１３．４．３．６　如有连续失测时，按表５的规定整理。

表５　连续失测处理规定表

时间间隔／ｍｉｎ ０～≤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

失测时间／ｍｉｎ ＜２ ≥２ ＜３ ≥３ ＜５ ≥５

规　　定 照常处理 作失测处理 照常处理 作失测处理 照常处理 作失测处理

１３．４．３．７　在规定高度、规定等压面和对流层顶，如失测或记录终止时，用最接近的量得风层的风代替，

其允许范围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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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规定层失测处理表

距海面高度／ｍ ≤９００ ９００～≤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代替范围／ｍ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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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观测记录表格式

　　观测记录表的格式见表Ａ．１、表Ａ．２。

表犃．１　海面气象观测记录表

海区 船名 调查机构 观测方式

站号 年 月 日 第 页 航次

时　　间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纬 度

经 度

能见度／最小值（ｋｍ） — — — —

总云量／低云量 — — — —

云 状

最低云高（ｍ）

风向（°）

风速（ｍ／ｓ）

空气温度（℃）

相对湿度（％）

海平面气压（ｈＰａ）

降水量（ｍｍ）

天气现象

纪 要 栏

比对记录栏

观测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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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探空观测记录表

探空观测记录表

海　　　区

调　查　船

站　　　号

经　　　度

纬　　　度

探空仪号码

施放日期　　年　　月　　日

施放时间（北京时）　　时　　分

（地方时）　　时　　分　　　　太阳高度角

终止时间（北京时）　　时　　分　　　　终止原因

接收者　　　　　　　　　 记录整理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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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续）

基值测定记录 施放瞬间记录

干球 ℃ 湿球 ℃ 干球 ℃ 湿球 ℃

器差 ℃ 器差 ℃ 器差 ℃ 器差 ℃

订正后 ℃ 订正后 ℃ 订正后 ℃ 订正后 ℃

现场气压 ｈＰａ 相对湿度 ％ 现场气压 ｈＰａ 相对湿度 ％

　　　　　　　　基值测定变量　　　　　　　风向　　　　　　风速

要素

标准仪器

示度 符号

探空仪

符号
变　量

气压 Δ狀′狆＝

温度 Δ狀′狋＝

湿度 Δ狀′狏＝

　　　　云量　　　　　　　云状

　　　　能见度 主要天气现象

　　　　　　　　　　　　电　　池

　　　　　　　　　　

　　　　　　　　　空载电压：　　Ｖ

　　　　　　　　　负载电压：　　Ｖ

升　　　　速

球重　　　附加物重

砝码重　　　净举力

平均升速　　　　　

值班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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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续）

规 定 等 压 面

气压

ｈＰａ

平均温度

℃

读数
辐射

订正

订正

后

平均

湿度

％

厚度

ｍ

海拔

高度

ｍ

气压

ｈＰａ

温度

℃
湿度

读数
辐射

订正

订正

后

湿度

％

露点

℃

犜－犜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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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续）

特 性 层 零 度 层

层次
气压

ｈＰａ

温度

℃
湿度

读数
辐射

订正

订正

后

湿度

％

露点

℃
犜－犜ｄ

气压

ｈＰａ

高度

ｍ

湿度

％

露点

℃

海面

１

对流层顶

２

３

层次 气压 高度 温度 湿度 露点
犜－犜ｄ

℃

４ １

５ ２

６ 电码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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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云 的 特 征

犅．１　积云（Ｃｕ）　积云是由气块上升、水汽凝结而成，是垂直向上发展、顶部呈圆弧形或圆弧形重叠凸

起而底部几乎是水平的云块。云体边界分明。积云和太阳处在相反的位置时，云的中部比边缘部分明

亮；处在同—侧时，云的中部显得黝黑而边缘带鲜明的金黄色；阳光从侧面照耀时，云体明暗特别明显。

犅．１．１　淡积云（Ｃｕｈｕｍ）　个体不大，轮廓清晰，底部较平，顶部呈圆弧形凸起，云块较偏平，在阳光下

薄的云块呈白色。厚的云块中部常有淡影，分散孤立在空中。

犅．１．２　碎积云（Ｆｃ）　个体很小，轮廓不完整，形状多变，为破碎的不规则的积云块（片）。

犅．１．３　浓积云（Ｃｕｃｏｎｇ）　浓厚的积云，顶部呈重叠的圆弧形凸起，很像花椰菜；垂直发展旺盛时，个

体臃肿、高耸，在阳光下边缘明亮。有时可产生阵性降水。

犅．２　积雨云（Ｃｂ）　云体浓厚庞大，垂直发展极盛，远看像耸立的高山。云顶由冰晶组成，有白色毛丝

般光泽的丝缕结构，常呈铁砧或马鬃状。云底阴暗混乱，起伏明显，有时呈悬球状结构。积雨云常产生

雷暴、阵雨（雪），或有雨（雪）幡下垂；有时产生飑或降冰雹；云底偶有龙卷。

犅．２．１　秃积雨云（Ｃｂｃａｌｖ）　浓积云向鬃积雨云发展的过渡阶段。云顶开始冻结，圆弧形轮廓逐渐变

得模糊，开始形成白色毛丝般纤维结构。秃积雨云存在的时间一般较短。

犅．２．２　鬃积雨云（Ｃｂｃａｐ）　积雨云发展到成熟阶段，云顶有明显的白色毛丝般纤维结构，并扩展成马

鬃状或铁砧状。

犅．３　层积云（Ｓｃ）　团块、薄片或条状云组成的云群或云层，常成行、成群或成波状排列。云块个体相

当大，其视宽度角多大于５°（相当于一臂距离处三指的视宽度）。云层有时布满全天，有时分布稀疏，常

呈灰色或灰白色。并有若干部分比较阴暗。层积云有时可降微弱的雨、雪。

犅．３．１　透光层积云（Ｓｃｔｒａ）　云层厚度变化很大，常有明显的缝隙；即使无缝隙，大部分云块边缘也比

较明亮。

犅．３．２　蔽光层积云（Ｓｃｏｐ）　阴暗的大条形云轴或云团组成的连续云层，无缝隙，云层底部有明显的起

伏，常布满全天，有时可产生降水。

犅．３．３　积云性层积云（Ｓｃｃｕｇ）　由积云或积雨云衰退扩展而成，多为灰色条状，顶部常存有积云特征。

在傍晚，有时也可以不经过积云阶段直接形成。

犅．３．４　堡状层积云（Ｓｃｃａｓｔ）　垂直发展的积云形云块，并列在一线上，有共同的底边，顶部凸起明显，

远看像城堡或锯齿。

犅．３．５　荚状层积云（Ｓｃｌｅｎｔ）　中间厚，边缘薄，形似豆荚、梭子状的云条。个体分明、分离散处。

犅．４　层云（Ｓｔ）　云体均匀成层，呈灰色或灰白色，云底很低，像雾，但不接触海面。层云除直接生成

外，也可由雾缓慢抬升或由层积云演变而来。

碎层云（Ｆｓ）云体为不规则的碎片，形状多变，移动较快，呈灰色或灰白色，由消散中的层云或雾抬

升而成。

犅．５　雨层云（Ｎｓ）　厚而均匀的降水云层，完全遮蔽日月，呈暗灰色布满全天，常有连续性降水。如降

水不及海面在云底形成雨（雪）幡时，云底混乱，没有明确的界限。雨层云多由高层云变成，有时也可由

蔽光高积云或蔽光层积云演变而成。

碎雨云（Ｆｎ）云体低而破碎，呈灰色或暗灰色，形状多变，移动较快。常出现在降水时或降水前后的

降水云层之下。

犅．６　高层云（Ａｓ）　带有条纹或纤维结构的云幕，有时较均匀，灰色或灰白色，有时微带蓝色。云层较

薄的部分可见日月轮廓，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厚的高层云，底部比较阴暗，看不到日月。高层云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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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或间歇性降水，常由卷层云变厚或雨层云变薄而成；有时也可由蔽光高积云演变而成。

犅．６．１　透光高层云（Ａｓｔｒａ）　云层较薄，厚度均匀，呈灰白色，透过云层日月轮廓模糊，好像隔着一层

毛玻璃，船上物体没有影子。

犅．６．２　蔽光高层云（Ａｓｏｐ）　云层较厚，且厚度变化较大，厚的部分隔着云层看不见日月，薄的部分比

较明亮。灰色，有时微带蓝色。

犅．７　高积云（Ａｃ）　云块较小，轮廓分明，常呈扁圆形、瓦块状、鱼鳞片或波浪的密集云条，成群、成行或

成波状排列。多数云块的视宽度角在１°～５°。薄的云块呈白色，厚的云块呈暗灰色。在薄的高积云上，

常有环绕日月的虹彩或为外红内蓝的华环。高积云可同时出现在两个或几个高度上。高层云、层积云、

卷积云都可与高积云相互演变。

犅．７．１　透光高积云（Ａｃｔｒａ）　厚度变化较大，颜色可从洁白到深灰。个体明显，排列相当规则。云块

间有明显的缝隙，即使无缝隙，薄的部分也比较明亮。

犅．７．２　蔽光高积云（Ａｃｏｐ）　连续的高积云层，云块深暗而不规则。个体密集，厚度较厚，几乎完全不

透光，但云底云块个体依然可辨。偶有短时降水。

犅．７．３　荚状高积云（Ａｃｌｅｎｔ）　云块分散成若干片，中间厚边缘薄，呈豆荚状或椭圆形，轮廓分明，变化

较快。

犅．７．４　积云性高积云（Ａｃｃｕｇ）　云块大小不一，呈灰白色，外形略有积云特征．是由积雨云或浓积云

延展而成。

犅．７．５　絮状高积云（Ａｃｆｌｏ）　云块边缘破碎，像棉絮团，多呈白色。

犅．７．６　堡状高积云（Ａｃｃａｓｔ）　外形特征与堡状层积云相似，但云块较小。

犅．８　卷云（Ｃｉ）　具有丝缕状结构，柔丝般光泽，分离散乱。云体通常为白色，无暗影，呈丝条状、羽毛

状、马尾状、钩状、团簇状、片状、砧状等。卷云较少见晕，即使出现晕也不完整。在日出之前或日落之

后，卷云常呈鲜明的黄色或橙色。冬季在高纬海区，有时会降微量的雪。

犅．８．１　毛卷云（Ｃｉｆｉｌ）　纤细分散的云，呈丝条、羽毛、马尾状，白色。日月光透过云体，船上物体的阴

影很明显。

犅．８．２　密卷云（Ｃｉｄｅｎｓ）　较厚的、成片的卷云，薄的部分呈白色，厚的部分略有淡影，但边缘部分卷云

的特征很明显。在云量较多时，可有不完整的晕出现。

犅．８．３　伪卷云（Ｃｉｎｏｔ）　云体较大而厚密，有时似砧状。由鬃积雨云顶部脱离母体而成。

犅．８．４　钩卷云（Ｃｉｕｎｃ）　云体很薄，呈白色，云丝往往平行排列，向上的一头有小钩或小簇，很像逗点

符号。

犅．９　卷层云（Ｃｓ）　白色透明的云幕，透过云幕日月分明，常有晕环，船上物体有影。卷层云薄时，几乎

看不出来，天空呈乳白色；有时丝缕结构隐约可辨，好像乱丝。冬季在高纬海区可有微量降雪。

犅．９．１　毛卷层云（Ｃｓｆｉｌ）　云体厚薄不很均匀、白色丝缕结构明显的卷层云。

犅．９．２　匀卷层云（Ｃｓｎｅｂｕ）　均匀的云幕，有时薄得几乎看不出来，只因有晕才证明其存在。云幕较

厚时，也看不出明显结构，日月清楚可见，有晕，船上物体有影。

犅．１０　卷积云（Ｃｃ）　云块很小。呈白色细鳞片状，常成行、成群排列整齐。很像微风吹拂水面而成的

小波纹。呈白色，无暗影。卷积云可由卷云或卷层云蜕变而成，有时高积云也可演变为卷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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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天气现象的特征

犆．１　雨（）———滴状的液态降水，下降时清楚可见，强度变化缓慢，落在水面上会激起波纹和水花。落

在船甲板上可留下湿斑。

犆．２　阵雨（ ）———开始和停止都较突然，强度变化大的液态降水，有时伴有雷暴。

犆．３　毛毛雨（）———稠密、细小而十分均匀的液态降水，下降情况不易分辨，看上去似乎随空气微弱的

运动飘浮在空中，徐徐落下，迎面有潮湿感，落在水面无波纹。落在船甲板上只是均匀地湿润而无湿斑。

犆．４　雪（ ）———固态降水，大多是白色不透明的六分枝的星状、六角形片状结晶，常缓缓飘落，强度变

化较缓慢，温度较高时多成团降落。

犆．５　阵雪（ ）———开始和停止都较突然，强度变化大的降雪。

犆．６　雨夹雪（ ）———半融化的雪（湿雪），或雨和雪同时下降。

犆．７　阵性雨夹雪（ ）———开始和停止都较突然，强度变化大的雨夹雪。

犆．８　霰（ ）———白色不透明的圆锥形或球形的颗粒状固态降水，直径约２ｍｍ～５ｍｍ，下降时常呈阵

性，落在船甲板上常反跳，松脆易碎。

犆．９　米雪（ ）———白色不透明的比较扁的或比较长的小颗粒固态降水，直径常小于１ｍｍ，落在船甲

板上不反跳。

犆．１０　冰粒（ ）———透明的丸状或不规则状的固态降水，较硬，落在坚硬物体上一般会反跳，直径小于

５ｍｍ，有时内部还有未冻结的水，如被碰碎，则仅剩下破碎的冰壳。

犆．１１　冰雹（ ）———坚硬的球状、锥状或形状不规则的固态降水。雹核一般不透明，外面包有透明的

冰层，或由透明的冰层与不透明的冰层相间组成。大小差异较大，大的直径可达数十毫米，常伴随雷暴

出现。

犆．１２　冰针（ ）———飘浮于空中的很微小的片状或针状冰晶，在阳光照耀下，闪烁可辨，有时可形成晕

等现象。多出现在高纬度的严冬季节。

犆．１３　雾（ ）———大量微小水滴浮游空中，常呈乳白色，有雾时水平能见度小于１．０ｋｍ，高纬度出现冰

晶雾也记为雾。

犆．１４　轻雾（ ）———微小水滴或已湿的吸湿性质粒所构成的灰白色的稀薄雾幕，出现时水平能见度为

１．０ｋｍ～１０．０ｋｍ。

犆．１５　雨淞（ ）———过冷却液态降水碰到物体后直接冻结而成的坚硬冰层，呈透明或毛玻璃状，外表

光滑或略有隆突。

犆．１６　雾淞（ ）———空气中水汽直接凝华，或过冷却雾滴直接冻结在物体上的乳白色冰晶物，常呈毛

茸茸的针状或表面起伏不平的粒状，多附在细长的物体或物体的迎风面上，有时结构较松脆，受震易

塌落。

犆．１７　吹雪（ ）———由于强风将海面（结冰时）的积雪卷起，使水平能见度小于１０．０ｋｍ的现象。

犆．１８　雪暴（ ）———为大量的雪被强风卷着随风运行，并且不能判定当时是否有降雪。水平能见度一

般小于１．０ｋｍ。

犆．１９　龙卷（ ）———一种小范围的强烈旋风，从外观看，是从积雨云（或发展很盛的浓积云）底盘旋下

垂的一个漏斗状云体。有时稍伸即隐或悬挂空中，有时触及海面，旋风过境，海面有突然升降，建筑物和

船舶等均可能造成严重破坏。

犆．２０　积雪（ ）———雪（包括霰、米雪、冰粒）覆盖海面（结冰）达到测站四周能见面积一半以上。

犆．２１　结冰（ ）———海面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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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２　浮尘（ ）———尘土、细沙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１０．０ｋｍ，浮尘多为远处尘沙经

上层气流传播而来，或为沙尘暴、扬沙出现后尚未下沉的细粒浮游空中而成。

犆．２３　霾（ ）———大量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水平能见度小于１０．０ｋｍ，空气普遍混浊的

现象。霾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黄、红色，而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

犆．２４　雷暴（ ）———为积雨云云中或云间产生的放电现象。表现为闪电兼有雷声，有时亦可闻雷声而

不见闪电。

犆．２５　闪电（ ）———为积雨云云中或云间产生放电时伴随的电光，但不闻雷声。

犆．２６　极光（ ）———在高纬度海区（中纬度海区也可偶见）晴夜见到的一种在大气高层辉煌闪烁的彩

色光弧或光幕，亮度一般像满月夜间的云。光弧常呈向上射出活动的光幕，光幕往往呈白色并稍带绿色

或翠绿色，下边带淡红色，有时只有光带而无光弧，有时呈振动很快的光带或光幕。

犆．２７　大风（ ）———瞬间（１ｍｉｎ平均）风速达到或超过１７．０ｍ／ｓ（或目测估计风力达到或超过８级）

的风。　

犆．２８　飑（ ）———突然发作的强风，持续时间短促，出现时瞬间风速突增，风向突变，气象要素随之亦

剧烈变化，常伴随雷雨出现。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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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目 力 测 风

犇．１　目力测风是在船上所有的测风仪器均失灵的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的方法。

犇．２　风向可根据船上的旗子、烟及海面上波峰线的方向进行估测，以八个方位的中数记录。

犇．３　风速可根据海面征状估测风级，按风速的中数记录，见表Ｄ．１。

表犇．１　风力等级表

风力等级 名称
波高／ｍ

一般 最高
海面征状

风速范围／

（ｍ／ｓ）

中值数／

（ｍ／ｓ）

０ 无风 — — 海面平静 ０．０～０．２ ０

１ 软风 ０．１ ０．１ 微波如鱼鳞状，没有浪花 ０．３～１．５ １

２ 轻风 ０．２ ０．３
小波，波长尚短，波形显著，波峰光亮但不

破裂
１．６～３．３ ２

３ 微风 ０．６ １．０
小波加大，波峰开始破裂，浪沫光亮，偶见白

浪花
３．４～５．４ ４

４ 和风 １．０ １．５ 出现小浪，波长变长；白浪成群出现 ５．５～７．９ ７

５ 清劲风 ２．０ ２．５
出现中浪，具有较显著的长波形状，形成许多

白浪，遇见飞沫
８．０～１０．７ ９

６ 强风 ３．０ ４．０
轻度大浪开始形成；波峰上到处有较大的白

沫，有时有飞沫
１０．８～１３．８ １２

７ 疾风 ４．０ ５．５ 轻度大浪，碎浪成白沫，沿风向呈条状分布 １３．９～１７．１ １６

８ 大风 ５．５ ７．５
出现中度大浪，波长较长，波峰边缘开始破碎

成飞沫片；白沫沿风向呈明显的条带分布
１７．２～２０．７ １９

９ 烈风 ７．０ １０．０
形成狂浪，沿风向白沫呈浓密的条带状，波峰

开始翻滚；飞沫可影响水平能见度
２０．８～２４．４ ２３

１０ 狂风 ９．０ １２．５

出现狂涛，波峰长而翻卷；白沫成片出现，沿

风向呈白色；海面颠簸加大，有震动感，水平

能见度受影响

２４．５～２８．４ ２６

１１ 暴风 １１．５ １６．０

出现异常狂涛（中小船只可一时隐没在浪

后）；海面完全被沿风向吹出的白沫片所掩

盖；波浪到处破成泡沫；水平能见度受影响

２８．５～３２．６ ３１

１２ 飓风 １４．０ —
海面充满了白色的浪花和飞沫，完全变白；水

平能见度受到严重影响
＞３２．６ ＞３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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